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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指引 

 

第一条 【法律依据】为规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（以

下简称基金）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的行为，

防范投资风险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证

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（证

监会令第 104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行业协会相关自律规则，制

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【业务定义】本指引所称融资融券交易及转融

通证券出借交易根据《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》、

《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》定义。 

第三条 【参与原则】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参与融

资融券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，应当依据基金合同、招募说

明书等约定，遵守审慎经营原则，制订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

和风险管理制度，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，切实维护基金财产

的安全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。 

第四条 【参与范围和比例】基金参与融资融券交易及

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，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批准的特殊

基金品种外，应当遵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股票型基金、混合型基金可以参与融资业务。基

金参与融资业务后，在任何交易日日终，股票型、混合型基

金持有的融资买入股票与其他有价证券市值之和，不得超过

基金资产净值的 95%。 

（二）采用绝对收益、对冲策略的基金可以参与融券交

易。基金参与融券交易，融券资产净值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



2 

 

值的 33%。 

（三）封闭式股票基金、开放式指数基金（含增强型）、

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（ETF）可以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

务。基金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，在任何交易日日终，参

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的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

50%，证券出借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30 天，平均剩余期

限按照市值加权平均计算。 

第五条 【老基金参与】本指引施行前已经获得中国证

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基金，符合法律法规、基金合同和本指引

的要求，在更新招募说明书并公告后可参与融资业务和转融

通证券出借业务。 

第六条 【转融券收入安排】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

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所获得的财产和收益，归入基金财

产。 

第七条 【信息披露】本指引施行后申请募集的基金，

拟参与融资融券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的，应当在基金合

同、招募说明书、产品方案等募集申报材料中列明融资融券

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方案等相关内容。基金应当在季度报

告、半年度报告、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和招募说明书（更新）

等文件中披露参与融资融券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情况，包

括投资策略、业务开展情况、损益情况、风险及其管理情况

等。 

第八条 【风险控制】基金管理人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

通证券出借业务应当综合衡量现阶段的风险管理水平、技术

系统和专业人员准备情况，建立相关业务流程和风险控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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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等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。在开展业务过程中，基金管理人

应切实做好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。 

第九条 【估值核算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根据相

关规定，在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前，明确交易结算模

式，包括各方在交易执行、资金划拨、资金清算、会计核算、

担保品存管等业务中的权利和义务，建立资金安全保障机

制。基金托管人应当加强对基金参与融资融券和转融通证券

出借交易的监督、核查和风险控制，定期向基金业协会报送

相关风险指标，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十条 【基金评价】基金评价机构在基金评价中应当

对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基金单独分类，不

得混合评价。 

第十一条 【大集合参与】证券公司管理的投资者超过

200 人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，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证券出

借业务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，参照本指引执

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
